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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的民族与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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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海燕 
 
 
    俄罗斯联邦是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国家之一。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公布的2004年人口普

查数据，俄罗斯联邦共有130多个民族，其中俄罗斯人占82.95%，其他主要少数民族依次有鞑

靼、乌克兰、楚瓦什、巴什基尔、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日耳曼、乌德穆尔特、亚美尼亚、阿瓦

尔、马里、哈萨克、奥塞梯、布里亚特、雅库特、卡巴尔达、犹太、科米、列兹根、库梅克、印

古什、图瓦等。这些民族现分布于俄罗斯联邦的89个联邦主体中，处于大民族与小民族混杂而

居、个别民族聚集而居的状态。 
  

    十月革命的胜利将俄国各民族从“民族大监狱”中解放出来，使各民族获得自由和发展。前

苏联领导人推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将联邦制作为实现民族自决的途径，建立了以主体民族命

名的15个加盟共和国，并保留其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但在实践中却强调“各民族已日益接近和

完全统一”，忽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及各民族的特殊利益。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理论

界与政界对苏联时期的民族政策进行了反思，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符合本国国情的民族政策。 

  
  第一，在民族平等基础上，强调俄罗斯族在俄罗斯联邦国家中的重要地位。据1996年6月
《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的规定，“俄罗斯民族是俄罗斯国家体制的支柱，俄罗斯民族的需

求和利益应当在联邦发展纲领和地区纲领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各共和国和自治

实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经常得到考虑”。 
  

    第二，主张人权和公民权利高于民族权利。在俄颁布的《俄罗斯联邦条约》、《俄罗斯联邦

国家民族政策构想》、《俄罗斯民族文化自治法》及《俄罗斯公民和睦协定》等重要文件中，均

强调在俄罗斯联邦国家人权和公民权优先的原则，而民族平等和民族权利的提法，仅在俄罗斯联

邦宪法前言中笼统地提到，在宪法的正文没有规定。 
  

    第三，回避民族自决，实行多元民族文化自治。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构想》中，同

样也没有对民族自决权及联邦主体主权的表述，这实际上已从立法上取消了联邦共和国及其他联

邦主体的主权，从而消除了民族分离主义分裂国家的法律依据。与此同时，俄罗斯大力推行民族

文化自治理论，将其作为保障实现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化和精神上多样性需求的主要途径。 
  



    第四，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建立民族和谐关系。 
  

    当前，俄罗斯联邦将反对极端民族主义与建立和谐的民族关系作为保持国内政局稳定、巩固

国家独立和主权、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一项重要任务。宪法及其相关法律对煽动民族和种族仇

视情绪,挑起民族冲突制定了严厉的打击条款，以立法保障民族和谐与共同繁荣。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俄罗斯联邦虽继承了苏联国家联邦体制的构成原则，但它与苏联时期的

联邦制已有很大不同：首先，原苏联由加盟共和国组成，而俄罗斯联邦由民族自治实体和地方自

治实体组成；其次，现行联邦制更为强调俄罗斯国家的统一性，如1993年的俄罗斯宪法取消了民

族共和国退出联邦的权力；最后，当前俄联邦充分利用地方自治的途径，正逐步将以民族为特征

的联邦制改变为以地方自治为特征的联邦制,以淡化民族意识，维护国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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